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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浅析

徐杨松1 刘江炀2

武汉大楚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湖北 武汉 430075

【摘要】结合现实情形可知,农业科技的创新发展,有助于农业行业领域的不断发展,与此同时,注重并积极

强化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是推动农业科技持续性创新发展的必然性要求。对此,为满足我国现代

农业产业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需要,解决现阶段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中存在的执法不严、立法不足

及管理机制缺乏等系列问题,完善现有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强化农业科技知识成果产权保护

效力,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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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现代社会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农业行

业领域的存在及发展,对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极其

重要的影响及作用,关注农业行业领域发展状况,及
时解决产业领域运营期间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的

问题应对策略,是推动产业领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思路。实际生产生活中,积极强化农业科技成果知

识产权保护是推动农业科技持续性创新发展的重要

基础,其有助于农业科技各类资源的有效整合,强化

农业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积极主动性,对农业产业领

域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

1 分析探讨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
权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在我国农业产业领域不断发展,在农业

科技对产业领域发展重要性日益突出的情形下,我
国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引发了前所未有

的关注,在这一情形下,我国现有的农业科技成果知

识产权保护制度逐渐走向国际化接轨道路,在制度

内容不断完善的基础上,部分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成效,这一点在植物新品

种保护工作方面呈现较为突出的效果。与此同时,
相较于国外其他发达国家,我国现有的农业科技成

果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仍有较大差距,在农业科技成

果知识产权保护期间,仍然存在多样化的作业问题。
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1.1 缺乏强有力的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

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中,知识产权

保护意识不强的现象较为突出。该类现象主要表现

在以下内容:农业科技知识成果产权侵权鉴定环节

较难开展,这与农业产业领域本身的特殊性有较为

密切的关联,其次与产权侵权鉴定环节涉及多个职

能部门有关,在关联部门数量较多的基础上,容易出

现侵权鉴定工作界定模糊的现象,从而加大了鉴定

难度;农业科技成果长期处于无偿使用状态,该状态

尚未得到有效的转变,结合现实情形可知,这一现象

的出现及发展,与我国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有关,虽
然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但其状态尚

未得到有效改善,农业科技成果的公共属性难以完

全摆脱,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现代民众及农业

科技工作者的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1.2 缺乏健全的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
护制度

现有的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较大

的不完善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缺乏

有效的农业知识产权激励,我国长时间以来都尚未

明确界定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农业科技工作者

从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中获取的经济效益水平不

高,以至于知识产权激励效用较为低下;第二,知识

产权保护制度执行效力不足,侵权现象较为严重,在
我国缺乏农业专利及农业新产品等保护力度的基础

上,农业产业领域运营发展过程期间侵权及假冒现

象较为严重,该类现象的出现,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阻

碍了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正常有效开

展,而且往往还会给农业科技人员带来较大的精神

伤害。

1.3 缺乏完善的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管
理体系

我国现有的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管理体系不

完善的现象较为突出,其主要体现在国内范围内农

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立法不足。具体内容

为:近年来,在我国政府有关部门对农业科技成果知

识产权保护问题重视程度不断上升的情形下,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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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得到了不

断的完善,但在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侵权现

象越发复杂、多样化的情形下,现有农业科技成果知

识产权保护法律无法切实有效的满足生产作业发展

需要,在引发系列法律纠纷事项的过程当中,在很大

程度上彰显了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不

完善性,且对产权保护工作发展有不利影响。

2 解决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
护问题的有关策略
实际生产生活中,为满足我国农业科技成果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发展需要,通常可以采取的问题应

对策略,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2.1 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建
立健全

现阶段,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涉及种类数量

较多,为规范农业科技城成果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

正常有效开展,针对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分类情

况,创建对应的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管理机构,能
够尽可能明确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工作职责

部门,在提高产权保护工作开展效率的基础上,能够

较为积极有效的解决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期

间存在的保护意识不高、保护效力不足等问题。对

此,我国各个省份应当注重并积极成立农业科技成

果知识产权保护办公室,同时在农业科研所内成立

专门的产权管理机构,并对办公室及产权管理机构

的产权保护职责予以明确。通常情形下,办公室主

要负责知识产权管理期间的系列行政协调工作,产
权管理机构主要负责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战

略的编写及完善,在办公室执行协调工作,产权管理

机构提供战略支持的基础上,推动农业科技成果知

识产权管理工作的正常有效开展。

2.2 高素质水平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
护队伍的创建

实际生产生活中,我国有关农业科技成果知识

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数量水平不低,但近些年来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尚未得到切实有效的开展,与行业

市场内专利代理人数量不足有关,对此,为解决市场

行业范围内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执行效

力不足的问题,积极创建高素质水平的农业科技成

果知识产权保护队伍,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
对此,有关机构部门首先需要意识到专利代理人存

在及发展的必要性,在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

工作中,需要知悉法律条文内容、熟悉农业科技的专

业代理人,及时发现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策略解决问题,其
次,有关部门应当通过专业化组织培训工作的开展

实施、薪酬待遇水平的提升等举措,强化我国专利代

理人培养效力,满足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发展需要。

2.3 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管理体系的不
断完善

在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开展实施期

间,产权管理体系是各项工作开展的重要基础,对
此,参照企业知识产权管理规范,积极完善产权管理

体系内容,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价值。现阶段,为完

善产权管理体系,应当进行的作业活动内容包括:
一,农业知识产权激励机制的完善,有关机构部门应

当将知识产权作为评价农业科技工作者的重要性工

作成果评价指标,在提高知识产权价值效益的基础

上,强化工作人员的积极主动性;二,科研院校及高

校范围内有关产权管理制度的完善,主要需要完善

相应的内部保护机制,尽可能保证一些农业科技成

果能够及时有效的取得国内外的专利保护;三,农业

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交易机制的完善,在规范知识产

权交易行为的过程当中,有助于农业科技工作的正

常有效开展。与此同时,为强化管理体系的价值效

力,应当确保管理体系能够持续不断的运行,必要时

可基于外部单位的评价,对管理体系内容予以相应

的调整。

3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本文的分析论述可知,基于多方

因素的影响及作用,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工

作开展实施的整个过程当中,容易出现保护意识薄

弱、管理体系不完善等系列问题,针对性提出问题应

对策略,是强化农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效力,推
动农业科技工作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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